致各投标人：
Ⅰ 招标廉政告知函
感谢贵公司参与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招标中心（后简称“我中心”）组织的招标项目投标。
我们倡导廉洁从业，坚决抵制各种不诚信的商业行为。为更好维护贵我双方的合作，规范廉洁从业行为，强化廉洁纪律约束，现将我中心的有关规定及主张函告贵方，望协助并监督执行：
一、除招标文件约定内容外，我中心及招标相关单位的人员不会以任何形式或委托任何人向贵公司推荐供应商（分包商）。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二、在参与我中心招标项目投标过程中，请贵公司约束投标相关人员，不得有串通投标等不正当竞争的违法违规行为，如有其他投标参与方或委托他人私下与贵公司联系串通投标事宜，请予以回绝并及时向我中心通报。
三、在参与我中心招标项目投标过程中，贵公司不得向我中心及招标相关单位的人员赠送或承诺赠送现金、股票、股权、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或贵重物品等；不得发出健身、娱乐活动的邀请；不得进行超标准接待。
四、在参与我中心项目投标及与投标相关的交流调研过程中，贵公司应保证向我中心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且不得有转包、挂靠等违规行为。
五、在参与我中心招标项目投标过程中，招标相关信息交流应在工作场所公开进行，文件传递应通过我中心传真或工作邮箱。贵公司不得私下打探招标项目非公开信息（如其他投标人信息、标底详细信息、评标专家信息、评标过程信息等），不得与我中心及招标相关单位的人员就招标相关信息进行私下商谈或者达成利益默契。
上述告知内容的执行希望得到贵公司的支持和配合，若我中心工作人员有违反告知内容的行为，请贵公司主动通报，我中心将严肃查处，决不姑息。
Ⅱ  关于投诉、质疑相关事项的告知函
为了有效处置投诉及质疑，保障招标方及各投标方的合法权益，请各投标人严格遵守相关招投标环节中关于时效的规定：
一、潜在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资格预审文件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截止时间2日前提出。
二、潜在投标人对招标文件有异议的，应当在投标截止时间10日前提出。
三、投标人对开标的质疑，应当在开标现场提出。
四、投标人对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提出。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投诉将不予受理：
一、投诉人不是所投诉招标投标活动的参与者，或者与投诉项目无任何利害关系；
二、投诉事项不具体，且未提供有效线索，难以查证的；
三、投诉书未署具投诉人真实姓名、签字和有效联系方式的；以法人名义投诉的，投诉书未经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
四、超过投诉时效的；
五、已经作出处理决定，并且投诉人没有提出新的证据的；
六、投诉事项已进入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程序的。
恶意投诉、质疑者，将进入我中心供应商黑名单。

Ⅲ  关于失信惩戒的告知函
我中心已建立投标商诚信记录库。请各投标商在投标活动中严格遵守国家招投标法律法规及诚实信用原则，不得组织、参与围标、串标，不得弄虚作假。如有违反，一经发现，我中心将视情节轻重予以取消投标人或中标人资格，并列入我中心供应商黑名单。一旦进入黑名单，投标人将不再具有参与深圳能源集团及所属企业招标项目的投标资格。
专此告知！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招标中心
                    
（传真：0755-83323556，邮箱：chenyanfenga@se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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